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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法益講座-「統包需求計畫書編製要領及錯誤態樣」報名簡章 

承辦 /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紀律委員會 
 

■ 緣起： 

有鑒於國內諸多重大公共工程，其規模及金額日益龐大、工期動輒長 

達數年之久，各政府機關也紛紛採用統包辦理招標，並以最有利標或評分 

及格之決標方式辦理評選，除較能滿足機關對於工程施工及材料品質之需 

求，也能解決複雜之施工界面問題，更有利於提升工程品質管理及採購效 

率。 

    而依據統包作業須知第 4點之規定，機關以統包辦理招標者，應撰寫機 

關需求書，作為招標之依據，並將統包契約規定之內容，及細部設計審查事 

項、權責與所需時程，載明於需求計畫書中，列為招標文件，並規定廠商服 

務建議書撰寫內容，納入評選或評分項目。故統包招標文件製作正確與否， 

關係參加投標廠商之公平性，其文件之製作，包括統包需求計畫書、契約主 

文內容、一般條款、主要材料與設備規格表及服務建議書撰寫大綱等項目； 

參加投標之廠商應依據機關所製作之需求計劃書所規定之需求條件，提出詳 

盡之設計、圖說、主要工作項目時程(條狀、網狀等之預定進度表)、數量、 

價格或計畫內容等，編製成冊，作為採購評選委員評定最有利標或評分及格 

  最低標廠商之依據。故唯有機關提出正確而沒有爭議之需求計畫書，俾利讓 

參加投標廠商提出優質之服務建議書參加評選，也才能讓評選委員公平客觀 
評選出最優勝之得標廠商。 

■ 演講主題：統包需求計畫書編製要領及錯誤態樣 

■ 主 講 者：翁義芳處長(現任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處長)   

■ 主辦單位：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紀律委員會 

■ 課程時間：112 年 12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:00～5:00 

■ 課程地點：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 

(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66 號 23 樓） 

■ 參加對象：本會會員。 

■ 參加人數限制：50 名  

■ 參加費用：免費參加 

報名須知： 

1、請至本會網站進行線上報名：http://www.kaa.org.tw/ (會員專區→專業進階學習
課程)，報名請填寫正確 E-mail 信箱,系統將自動回覆報名成功訊息或傳真報
名(FAX：07-3224691 07-3133855 )。 

2、報名截止日:即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2 月 8 日(星期五)下午 5 點止。 

http://www.kaa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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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活動聯絡人：本會 簡淑貞 小姐。TEL：07-3237248 分機 21/ FAX：07-3224691 

4、本講座正向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申請列入建築師開業證書換證積分中。 

   (建築師參加本次講座之積分，尚須經內政部認可後方得累計換證積分) 

※ 5、報名後如無法如期參加者，請務必於開課日前三天告知。 

※ 6、本講座研習證明只發放給本會會員。 

※ 7、榮譽會員如需印製研習證明，每張酌收工本費 50 元及掛號郵寄費 25 元，

有關上述費用請於講習當天繳納，逾期不補，不便之處，請見諒。 

■ 備註：報名成功名單將於 112 年 12 月 11 日(星期一)公告本會網站→最新活動 

→本會活動)，敬請留意。  

■ 課程表： 112 年 12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 下午 14:00～17:10(三小時課程) 

若為二小時課程，請自行調整。） 

 

時      間 課程/行程 講      師 

14:00-14:05 

(5 分鐘) 
報   到 

14:05-14:10 

(5 分鐘) 
始業式 

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

李永祺 建築師  

14:10~15:00 

(50 分鐘) 

需求計畫書製作用途及對象 

需求計畫書應涵蓋之範圍及內容 

現任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

處處長 

翁義芳 處長  

15:00~15:10 

(10 分鐘) 
休 息 時 間 

15:10~16:00 

(50 分鐘) 

一般條款設計規範及主要材料設備規格表 

服務建議書大綱、書寫格式及呈現重點 

現任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

處處長 

翁義芳 處長   

16:00-16:10 

(10 分鐘) 
休 息 時 間 

16:10-17:00 

(50 分鐘) 

需求計畫書製作案例解說 

需求計畫書編製時常見之錯誤態樣 

現任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

處處長 

翁義芳 處長   

17:00~17:10 

(10 分鐘) 
Q & A 綜 合 討 論 


